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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基础选择：收付实现制

【摘要】当前，我国《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尚未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的选择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实中存在着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会计基础并用的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本文通过具体实例分析了不同会计基础下会计

处理的差异，最后对我国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基础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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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基础的选择

会计基础是指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基础，一

般来说，有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会计基础。

《企业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以及《行政单

位会计制度》都对相关会计主体的会计基础作了规

定，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没有对建设单位的

会计基础做出明确规定，从其附件———会计科目的

设置和会计事项来看应该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

基础。

当前执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主要是行政

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其从业人员由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人员兼职担任或聘请临时人员，在实务操作中

很多会计人员采用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基础进行会

计处理。也就是说，存在着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

两种会计基础并用的现象，造成相同事项的会计处

理和相关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都不相同，影响了会

计信息质量。

二、两种会计基础下的会计处理差异举例

例：某政府投资项目于 2011 年 5 月开工，合同

工期为 5个月，质保期为 1年，采用工程量清单招

标，合同中与价款结算相关的主要条款如下：合同价

为 2 000万元，预付款为合同价的 10%，从支付第三

次进度款开始分两次等额扣回，进度款支付每月按

实际工程量（经监理工程师核实后）的 90%支付，工

程竣工验收并经审价后结清价款，留 5%的质量保修

金，保修期结束通过验收后无息返还，质量保修期为

1年。

假设每月的 25日核实当月的工程量，下月 5日

支付上月的进度款，该项目于 2011年 10月 20日完

工，11月 5日通过竣工验收，2011年 12月 15日审定

造价为 1 020万元（送审价为 1 040万元），2012年 11

月 10日保修期结束通过验收，2012年 12月 5日退

还质量保修金。

工程施工发生的主要会计事项如下表所示：

1. 采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处理。按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基

础要求，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无

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利润表；凡是不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

的收入和费用。在 199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权责发生制是作

为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加以规范的。经过修订后 2006年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列入总则中而

不是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规范。

基本建设项目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基础，以确认完成的工程

量作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金额，按进度款支付比例确定的支付金额

与完成工程量之间的差额作为负债（应付工程款）处理，能够全面地反

映建设项目的实际完成工程进度，不能清晰地反映建设资金的使用情

况，往来款也不是单位真实需要承担的负债。会计处理如下：

（1）2011年 5月 5日支付工程预付款：借：预付工程款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2）2011年 6月 5日和 7月 5日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借：建筑安装

工程投资 1 600 000；贷：应付工程款 160 000，银行存款 1 440 000。

注：工程结算价款要根据合同、设计变更、现场签证、风险价格调

整等内容进行，通常合同结算价与合同价不会一样，审定价与送审价

一般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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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5日

201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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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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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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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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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0%的预付工程款

5月份进度款

6月份进度款

7月份进度款

8月份进度款

9月份进度款

10月份进度款

扣5%质保金结清余款

退还质量保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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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年 8月 5日和 9月 5日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借：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 800 000；贷：应付工程款 180 000，预付

工程款 500 000，银行存款 1 120 000。

（4）2011年 10月 5日和 11月 5日支付工程款进度款：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 800 000；贷：应付工程款 180 000，银

行存款 1 620 000。

（5）2011年 12月 20日支付工程款结算款：借：应付工程

款 530 000；贷：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200 000，银行存款 330 000。

（6）2012年 12月 5日退还质量保修金：借：应付工程款

510 000；贷：银行存款 510 000。

2. 采用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处理。收付实现制是与

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一种会计基础，它是以收到或支付的现

金作为确认收入和费用等的依据。目前，我国的行政单位会计

采用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会计除了经营业务可以采用权责

发生制外，其他大部分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

建设单位采取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基础，不以完成的工

程量而是以应付的工程进度款（施工单位的发票）金额来确认

建筑安装工程的成本，与完成工程量之间的差额不确认为负

债，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单位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但不能反映

出建设项目的实际完成工程进度。会计处理如下：

（1）2011年 5月 5日支付预付工程款：借：建筑安装工程

投资 1 000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2）2011年 6月 5日和 7月 5日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借：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 440 000；贷：银行存款 1 440 000。

（3）2011年 8月 5日和 9月 5日支付预付工程款：借：建

筑安装工程投资 1 120 000；贷：银行存款 1 120 000。

（4）2011年 10月 5日和 11月 5日支付预付工程款：借：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1 620 000；贷：银行存款 1 620 000。

（5）2011年 12月 20日支付工程竣工结算款：借：建筑安

装工程投资 840 000；贷：其他应付款———质量保修金 510 000，

银行存款 330 000。

（6）2012 年 12 月 5 日退还质量保修金：借：其他应付

款———质量保修金 510 000；贷：银行存款 510 000。

三、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宜采用收付实现制

《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属于预算会计的范畴，宜采用

收付实现制。当前企业的基本建设项目的会计核算已与企业

的日常业务合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执行《国有建设单位

会计制度》的主要是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因此，《国有建设单

位会计制度》属于预算会计的范畴。国有建设会计作为预算会

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核算的目的也与预算会计相一致，主要反

映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执行情况。国有建设单

位会计制度的会计基础与其他预算会计的会计基础（收付实

现制）相一致，不仅有利于基建预算编制，也有利于在执行过

程中对建设项目的预算资金进行核算、反映和监督，从而提高

财政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

下面针对国有建设单位工程结算的财税处理谈些个人看

法：

其一，直接将毛估的工程计量结果确认为资产与负债不

符合谨慎性原则。工程价款的结算内容复杂、专业性强，最终

结算要根据合同、补充协议、变更签证、现场签证、风险变化时

价格调整、索赔和奖励罚款等内容进行，现在工程的结算价只

有通过政府认可的专业审价机构审定后才可以确定。在中期

确定工程量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误差。《建

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规定：“工程进度款支付根据确定

的工程计量结果，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支付工程进度款申请，

14天内，发包人应按不低于工程价款的 60%，不高于工程价

款的 90%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进度款。按约定时间发包人应扣

回的预付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结算抵扣。”在合同中都要对

进度款的支付比例作出规定，超过结算比例的金额并不是以

后一定要付给施工单位的工程款，施工单位根据确定的进度

款支付金额开具发票。我国营业税税法规定：“纳税人提供建

筑业，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

的当天。”施工单位在收到预收款的时候就要开发票，以后收

取进度款时按完成进度款的比例确定的收入扣除应扣的预付

款后的金额开具发票，施工单位确认收入的原则是收讫营业

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施工单位

确认的收入是实际收到的金额，发包单位采取收付实现制，按

实际支付的金额确认建筑安装成本，与施工单位的收入确认

时间一致。在工程款的支付时要审核《清单中期支付报告》，及

时掌握建设项目的本期完成工程量、累计完成工程量、变更、

预付款、保留金等内容，统计报表中的工程进度情况则以《清

单中期支付报告》中的本期累计完成数为准。

其二，建议工程竣工审价后剩余资金全额开具发票，确认

为建安成本。当前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和造价审价后，施工单位

开具发票的方式通常会有两种：一种方法是施工单位将结算剩

余资金全额开具发票，建设单位根据发票金额全部确认为建安

成本，质保金作为其他应付款处理，退还质保金时施工单位开

具单位往来款收据。另一种方法是施工单位将扣除质保金后

的金额开具发票，建设单位只按发票金额确认为建安成本，提

取质保金时不确认为建安成本和负债，只有等到退还质保金

时，施工单位开具营业税发票，建设单位再确认为建安成本。

笔者认为采取第一种方式较好，将剩余资金全额开具发

票，确认建安成本，质保金作为其他应付款，因为工程通过竣

工验收和审价后，工程的造价已确定，质保金也是建设单位要

承担的金额确定的现实负债，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这

样处理也有利于建设单位办理财务决算、资产移交等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有建设单位的会计基础采取收付

实现制是切实可行的，收付实现制可以直观反映建设资金的

使用情况，使得建设项目的支出与施工单位收入确认的时间

相一致，在实务中也易于操作，减轻人为调节的影响，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和生袁尹贻林.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应用与

发展研究.天津院天津大学出版社袁2010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北京院人民出

版社袁2007


